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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 关于印发《交通建设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各省、市、自治区交通厅（委），天津市市政工程局，上海

市市政工程管理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局： 根据2006年

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和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发布的《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（安委办

函[2006]26号），部制定了《交通建设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

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开展好有关工作。中华

人民共和国交通部（章）二六年四月三十日交通建设安全专

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根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《建

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（安委办函[2006]26号）的要

求，我部决定，2006年开展交通建设安全专项整治工作。为

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实施，制定本方案。一、指导思想以邓

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以人为本、

安全建设的工作理念，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综合治

理”的方针，坚持标本兼治，重在治本的原则，以在建的长

大隧道、高架桥梁为重点，以建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长效机

制和遏制交通建设重、特大安全事故为目标，全面提高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水平，保障交通建设的安全实施。二、整

治目标和原则（一）整治目标通过专项整治，完善施工安全

监管体制，强化企业主体责任，集中精力解决当前交通建设

过程中影响安全的突出问题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和从业人员

安全意识。遏制隧道、桥梁等危险工程施工安全事故的多发



势头。实现交通建设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较2005年总体下

降3%以上的目标。（二）整治原则整治工作务求实效，不走

过场，坚持统一部署与分级实施相结合，行业督查与企业自

查相结合，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相结合，短期整治与长期规

范相结合，做到整治一处，改正一处，不留隐患。三、组织

机构和工作分工根据国务院开展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

的总体要求，交通部成立交通建设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

组，全面负责交通行业的建设安全专项整治工作，各省级人

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成立省专项整治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本

行政区域内的专项整治工作。交通部建设安全专项整治工作

领导小组：组 长：冯正霖副组长：李彦武、李华、成平成 员

：张德华、彭思义、王刚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部质监总站工

程安全处，联系人：陈萍、桂志敬，电话：65292952

，65292951（传真）。四、整治范围和内容结合行业特点和

当前建设安全生产管理现状，专项整治工作以1000m以上的隧

道和墩高10m以上且单孔跨径40m以上的桥梁为主。隧道工程

重点整治坍塌、涌水突泥、瓦斯爆炸等事故隐患；桥梁工程

重点整治支架垮塌、高空坠落、基础塌陷、吊装设备失稳等

事故隐患。施工管理重点整治“三类人员”持证情况、专项

施工方案和预案制定落实情况等。五、整治依据1、《安全生

产法》2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3、《公路工程施

工安全技术规程》（JTJ076-95）4、其它有关技术标准规范六

、实施步骤及工作任务（一）第一阶段(2006年4～5月)全面启

动各级交通主管部门成立领导小组，落实办事机构和联系人

；确定应纳入整治范围的建设项目，制定整治方案，并以文

件形式下发。5月31日前，各省交通主管部门负责将组织机构



，实施方案和纳入整治范围的建设项目汇总后报部专项整治

领导小组办公室。（二）第二阶段（2006年6～8月）建设项

目自查自纠纳入专项整治的建设项目，由建设单位牵头，监

理、设计、施工单位参加,具体实施自查自纠工作。建设单位

应于每月20日前，以月报形式将自查自纠情况上报省交通主

管部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。（三）第三阶段（2006年8～9月

）省内初验各省交通主管部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负责建设项

目的初验工作，对建设项目按整治要求进行检查验收。对整

治效果不佳，整治工作滞后的项目要重点督查并给予书面通

报批评，督促企业认真整改并进行复查，直至通过验收。对

问题较多的施工企业依法实施行政处罚。省专项整治领导小

组负责在9月20日前将验收情况汇总后报部。（四）第四阶段

（2006年9～11月）监督抽查根据各地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

，部组织和会同国家安监总局对部分地区和纳入整治范围的

重点建设项目进行监督抽查。主要检查各地的组织机构、整

治方案、宣传动员和材料报送等情况以及建设项目的整治措

施和整治效果。（五）第五阶段（2006年11～12月）总结评

估各地将本辖区的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进行总结，提出专项整

治工作报告，11月30日前报部。部将对2006年度交通行业专

项整治工作进行总结评估，并将评估结果予以通报，对整治

工作不力且存在较大问题的项目和地区要求限期进行整改。

安委办函[2006]26号关于印发《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

案》的函建设部、交通部、铁道部、水利部、信息产业部、

电监会： 按照国务院召开的2006年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部

署，在全国重点行业开展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。国务

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建设部、交通部、铁道部、水利部、信



息产业部和电监会的有关安全监管机构进行了认真研究，制

定了《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二○○六年四月十日 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

治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召开2006年全国安全生产

工作会议精神，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遏制重、

特大事故发生，经研究，决定自2006年3月至12月在房屋与市

政工程建设、铁路工程建设、公路工程建设、电力工程建设

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和通信工程建设等领域开展建筑施工安

全专项整治工作。现提出以下意见： 一、指导思想 以“三个

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

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以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建筑法

》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、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

例》等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为依据，以治理建筑施

工企业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和“三违”行为为重点，以建立

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遏制建筑施工重、特大安全事故为目标

，抓住重点，集中整治，务求实效，促进建筑施工安全形势

的进一步稳定好转。 二、总体目标 通过专项整治，进一步加

强建筑安全监管工作力度，完善建筑施工安全监管体制和机

制；强化企业的责任主体，落实安全责任制；集中解决建筑

施工安全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提高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

总体水平；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防护自救能力；

实现建筑施工坍塌、坠落等重、特大事故上升势头得到有效

遏制、建筑业事故死亡人数较2005年总体下降3%以上的目标

。 三、专项整治重点和部门职责分工 （一）房屋与市政工程

建设：由建设部负责组织实施，以预防建筑施工高处坠落等

事故为重点开展专项整治工作。 （二）公路工程建设：由交



通部负责组织实施以地质条件复杂地区的高速公路长大隧道

、高架桥梁为主，重点预防隧道坍塌、突水突泥、瓦斯爆炸

事故，以及脚手架坍塌、高处坠落等事故的专项整治。 （三

）铁路工程建设：由铁道部负责组织实施，以地质条件复杂

地区的长大隧道、高架桥梁为主，重点开展预防坍塌、高处

坠落、隧道突水突泥以及瓦斯爆炸等事故的专项整治。 （四

）重点水利工程建设：由水利部负责组织实施，对水利部直

属在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和地方所管辖的在建重点水利工程

建设项目，开展以预防坍塌、坠落等事故为重点的专项整治

。 （五）通信工程建设：由信息产业部负责组织实施，以检

查通信工程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等为重点，开展专项检查

工作。 （六）电力工程建设：由电监会负责组织实施，针对

水电、火电和核电工程建设，重点开展以预防坍塌（特别是

高宽棚架坍塌）、高处坠落等事故的专项整治。 四、主要任

务和措施 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

作的主要任务和措施是： （一）依法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的监

督管理，健全机构，完善机制，落实责任。 （二）通过专项

整治，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施工企业进行限期整改。对

整改不合格的，由有关职能部门暂扣或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

证。 （三）落实建设工程各方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立健

全安全生产责任制。 （四）指导、督促建设工程的各方责任

主体，认真贯彻执行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

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。不断增强各级管理人员，特别是企

业法定代表人、工程项目经理的安全意识，以及农民工的安

全培训教育。要依据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组织施工活动，增

强事故预防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，提高建筑施工企业本质安



全水平。 五、工作进度安排 专项整治工作总体上分四个阶段

进行。 第一阶段：3-4月上旬，研究制定专项整治方案，部署

有关工作。各有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行业（或部门）

建筑施工安全的特点，研究制定具体的专项整治方案，并部

署实施。 第二阶段：4月中旬-9月份，具体实施。各有关行业

行政主管部门将专项整治方案及有关要求贯彻落实到建设工

程各有关责任主体单位和地方有关部门，开展自查和整改。

各有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分类指导、监督和检查。 第

三阶段：10月份，组织督查和抽查。对重点地区、重点企业

、重点项目进行抽查和督查，发现存在突出问题和重大隐患

的，要责令认真整改，并严肃处理。 第四阶段：11-12月份，

总结评估。各有关部门对已开展的工作进行分析、研究，全

面总结，形成阶段性成果。同时，研究进一步深化完善的意

见等。 六、工作要求 （一）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 各有关行业

行政主管部门应成立本行业（或部门）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

治工作领导小组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责任，精心组织

，周密部署。领导小组要定期汇总分析、研究解决有关情况

和问题，并于每季未将有关情况和年未将专项整治工作评估

情况及总结报告抄送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。 （二）

突出重点，务求实效 各有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据本行业

建设工程的特点，抓住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，制定有针对性

的，且切实可行的，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和细则，明确具体

要求，以点带面，整体推进。同时，专项整治工作还应与部

门安全监督管理工作，与企业日常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有

机结合起来，不搞花架子，不做表面文章，切实把专项整治

工作抓好、做细、做实，力争年内取得阶段性成效。 （三）



强化监督，严格督查 为确保专项整治工作的进度和质量，各

有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要适时对重点地区、重点企业和重点

工程项目进行监督检查，及时发现问题，限期整改，消除事

故隐患。要总结工作经验，稳步推进整治。在专项整治期间

，对整治工作不认真，走过场，工作不实的，要严肃批评，

并予以通报，责令整改。列入专项整治重点对象仍发生重、

特大伤亡事故的，要依法从重从严查处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

位，并追究有关行政领导的责任。 （四）加强沟通，做好宣

传 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涉及多个部门和方方面面的工作，

且相互关联。在整治期间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在各司其

职、各尽其责的基础上，对一些共性的、倾向性的问题应加

强信息沟通，相互配合，共同研究问题，协调采取措施。同

时，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开展对建筑施工安全法律法规的宣

传教育，及时报道专项整治取得的成效，推广先进经验，曝

光典型案例，搞好舆论监督。 二○○六年四月十日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